平顶山市第三高级中学

关于高级职称女职工55岁退休的有关规定

为保证一线教学需要和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上级的相关精神，参照其他学校的做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对高级职称女职工的退休问题做出以下规范，请遵照执行。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保障部颁发的《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组通字〔2015〕14号）精神，高级职称女教师可以选择55岁正常退休，亦可以选择继续工作，但必须工作至60周岁，中途不准办理退休手续。

二、凡是选择继续留任到60周岁退休的高级称职女教师，学校将按本人所任学科的标准工作量安排其教学工作，同时，在55—60岁的工作期间内，不得寻求学校在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特殊照顾。

三、根据我校原绩效工资方案中对一线任课教师退休前五年和前两年附加工作量的规定，凡高级称职女教师在55岁之前享受过此政策的，55岁到60岁之间不再重复享受附加工作量待遇。

四、因不可抗力造成的特殊情况，或与上级规定有冲突，须经学校研究决定或以上级规定为准。


五、本规定自学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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